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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目 100(f)   

全面彻底裁军：区域裁军 
 

  

  2021 年 10 月 7 日吉尔吉斯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代表《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五个缔约国，即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

斯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随函转递条

约缔约国外交部长就《条约》签署十五周年发表的联合声明(见附件)。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100(f)的文件分发为荷。 

 

吉尔吉斯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梅古尔·莫尔多伊赛娃(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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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0 月 7 日吉尔吉斯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原件：俄文] 

  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缔约国外交部长在条约签署十五周年之际发表的

联合声明 

 我们，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缔约国外交部长，在该条约签署十五周年之际， 

 重申我们致力于建设一个和平、安全、无核武器的世界， 

 深信中亚无核武器区的建立是朝着加强裁军进程、核不扩散制度、区域和国

际和平与安全、和平利用核能合作以及受放射性污染影响领土的环境恢复迈出的

重要一步， 

 欢迎塞米巴拉金斯克核实验场关闭三十周年，并向核爆炸及其后果的众多受

害者表示敬意， 

 重申联合国在包括建立无核武器区在内的裁军和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进程中的公认协调作用， 

 认识到深化无核武器区之间的合作以及 2019 年 8 月 28 日和 29 日在努尔苏

丹举行的现有无核武器区代表会议的重要性， 

 特此声明如下： 

 1. 我们重申对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共和国、

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 2006 年 9 月 8 日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签署的历

史性的《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的承诺。 

 2. 我们重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重要决定性作用，它是防止核武器扩

散并最终实现彻底消除核武器的国际努力的基石，也是核裁军、不扩散及和平利

用核能的基础。在这方面，我们支持召开有不扩散条约所有缔约国代表参加的第

十次审议大会，认为审议大会应审议在执行前几次大会通过的决定方面取得的进

展，并确定今后一段时期的具体任务。 

 3. 我们宣布坚定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在执行《不扩散条约》

规定、促进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对该机构成员国核计划实施保障监督和控制方面

的工作。我们欢迎原子能机构于 2017 年 8 月在乌尔巴冶金厂(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开设低浓铀银行，这为向该机构成员国有保障地供应低浓铀开创了新机制。 

 4. 我们敦促《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附件 2 所列国家(条约生效取决于这

些国家)采取措施，确保该条约迅速获得签署和批准。 

 5. 我们注意到旨在促进执行《不扩散条约》第六条的《禁止核武器条约》

已经生效。这一生效恰逢本区域各国签署《塞米巴拉金斯克条约》十五周年和塞

米巴拉金斯克实验场关闭三十周年，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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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我们强调致力于维护《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以确保伊朗核计划的和平

性质，以利维护区域和国际安全，并加强核不扩散制度。 

 7. 我们欢迎核武器国家于 2014 年 5 月 6 日签署《塞米巴拉金斯克条约》

关于消极安全保证的议定书，欢迎四个核武器国家批准该议定书，并敦促美利坚

合众国迅速完成批准该议定书的进程。 

 8. 我们促请国际社会成员支持大会第七十七届会议将通过的关于《实现无

核武器世界全球宣言》的决议，从而申明其逐步迈向无核武器世界的决心。 

 9. 我们表示有兴趣扩大与现有无核武器区的伙伴关系，包括在塞米巴拉金

斯克条约缔约国与非洲核能委员会、塞米巴拉金斯克条约缔约国与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禁止核武器组织之间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期加强全球核不扩散机制，并参与

促进和平与安全的国际努力。 

 10. 我们支持努力在包括中东和朝鲜半岛在内的世界各区域建立新的无核

武器区。 

 


